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3號

第72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號

原告即  反

請求相對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紀岳良律師

被告即  反

請求聲請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雲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暨反請求離婚等事件，經合併審

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反請求相對人應與反請求聲請人同居。

三、反請求相對人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

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末日前，給付反請求聲請人新臺幣貳萬

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反請求聲請人其於聲請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請求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請求相對人

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反請求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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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相對

人乙○○（下稱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嗣於第一審言詞辯論

終結前，追加請求剩餘財產分配，被告即反請求聲請人甲○

○（下稱被告）亦提起離婚、剩餘財產分配、離婚損害賠

償、贍養費及家庭生活費用或扶養費之反請求，各請求之基

礎事實相牽連，乙○○追加之請求及甲○○提起之反請求核

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

之；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

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

定有明定。本件被告所提出之反請求，業於113年9月9日具

狀撤回反請求關於離婚、離婚損害賠償及贍養費部分，該書

狀於同年月12日送達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見婚字3號卷二第2

08頁至第213-1頁），原告未於10日內異議，視為同意其撤

回，故被告上開撤回，亦與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62條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又被告雖未明示撤回剩餘財產分配之反請

求，惟該請求係本於離婚而生，其既撤回離婚，解釋上自應

包含剩餘財產分配部分，是本件反請求部分，僅就請求同居

及家庭生活費用或扶養費部分予以審理，併予指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及追加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94年間結婚，原告通過原住民特考，分發至宜蘭縣大

同鄉樂水村擔任村幹事而與被告分居，被告斯時即展現強烈

控制慾，無要事卻頻打電話，原告有次於雷雨交加中騎車，

不便接電話，且鄉下空曠有遭雷擊風險，故未接聽被告之來

電，遽被告即不間斷地瘋狂撥打電話，致原告精神極度緊

繃；原告欲報名高考，遂至補習班補習，被告依舊故我，頻

於原告上課時或晚上撥打電話，如原告未接聽電話，被告即

大吵大鬧、懷疑原告偷腥，致原告無法專心讀書而放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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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遷。

　㈡因被告強烈要求，原告婚後即將印鑑、存摺交由被告保管，

由被告掌控家中經濟大權，被告婚後無業，原告作為家中經

濟支柱卻毫無經濟自主權，原告於宜蘭縣樂水村村辦公室值

班過夜，該處為山地部落，冬日寒冷且濕冷結霜，被告卻堅

持拒絕原告添購電暖器，致原告常冷到脊椎刺痛，深感其於

婚姻中仰人鼻息、了無尊嚴；且被告無端懷疑原告出軌，原

告拒絕回應，被告就搬出母親、揚言自殺，足認被告習慣拉

攏母親對付原告、有高壓控制傾向。

　㈢嗣原告思念部落家人，亦考量被告為花蓮人，遂於96年間，

調任於花蓮縣萬榮鄉公所村幹事，惟因被告不願在部落生

活，原告便每日來回1.5小時通勤於花蓮市與萬榮鄉，甚少

在家陪伴母親，並因長期忍受被告精神壓迫而有自殺或同歸

於盡之意念。

　㈣被告無法生育，原告亦無生育子女之意願，於111年1月初，

原告母親要求子女回部落殺豬團聚，被告竟譏諷殺豬是母親

要介紹1個會生小孩的小姐等語，羞辱原告母親且不尊重家

族與部落傳統文化，原告無法再忍受，於同年2月與被告商

議離婚，被告毫無問題意識，僅強調自己之辛勞，甚至數度

脫口辱罵原告「死番仔」，原告遂於同年3月搬離兩造共同

住所而分居至今。

　㈤被告於原告訴請離婚後，亦將原告之物品寄與原告，形同將

原告趕出共同住所，無維繫婚姻之意，且被告寄還原告臺灣

銀行帳戶之存摺與金融卡，帳戶內之金額幾乎提領殆盡，被

告母親甚且於111年6月9日寄信與原告，要求每月賠償新臺

幣（下同）1萬元，否則就要到原告任職之萬榮鄉公所鬧

事，堪信被告不願離婚僅是因為想索取更多金錢，並非無離

婚之意。

　㈥又原告婚後負有信用貸款及房屋貸款、房屋貸款壽險之債

務，於111年6月1日起訴離婚時，信用貸款部分合計37萬278

6元，房屋貸款尚餘196萬4017元，房屋貸款壽險應納保費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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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77萬6244元，是原告婚後財產為0元；被告婚後財產有花

蓮縣○○鄉○○路000號2樓之13房屋及花蓮縣○○鄉○○段

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房地），合計價值402萬6000元，而

原告名下富邦人壽保單即上開房屋貸款壽險係擔保原告往生

後，保險金將償還系爭房地之房貸，最終受益對象為被告，

是該保單亦屬被告之婚後財產，房屋貸款壽險之保價金為58

萬8489元，故被告之婚後財產合計為461萬4489元，原告請

求婚後財產差額之半數即230萬7245元。爰依民法第1052條

第2項、第1030條之1，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及請求剩餘財產分

配等語，並為本訴聲明：⒈請准兩造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

告230萬72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1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擁有多張信用卡，顯非無資力人，且原告否認被告為無

財產、無謀生能力之人，並聲明：反請求駁回。

二、被告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

　㈠原告於婚後住在原告娘家長達20年，未曾負擔水電、房租，

被告與被告母親盡心盡力侍奉原告，係原告自己不願回部落

老家，亦係原告家人看不起被告超商之工作，且原告110年4

月間急診、手術、住院，原告之親人均不聞不問，係被告協

助送醫、照顧、商討病床，惟原告竟於同年5月12日委任律

師辦理離婚，並於同年8月欺騙原告購置青年住宅即系爭房

地，借款人為原告，原告卻故意不繳納房貸、讓銀行拍賣，

係被告向親人借款繳納房貸才能保住系爭房地；兩造婚姻存

續期間，被告罹患乳癌仍對原告盡心盡力，原告不曾協助照

顧或支付費用，係被告之母親與姊姊協助被告，原告所述被

告控制慾強、掌控經濟、不尊重原告等，均為不實指訴，所

提證據均係離家後故意製造，且原告自行離家，要求寄回其

物品，被告配合辦理，並未管理原告之金融帳戶，反而係原

告自己有外遇，被告母親對原告視如己出，原告卻如此行

徑，被告母親為抱不平而自行寫信與原告，並非被告指使，

兩造婚姻之破綻並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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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又系爭房地為青年住宅，契約明定5年內不能買賣、交易、

移轉登記及租賃等，所有權為花蓮縣政府，且房屋貸款係被

告向親人借款繳納，原告無權主張分配，況房屋貸款壽險早

已為原告於113年1月23日解約並領取保單價值準備金58萬84

89元，房屋貸款壽險之保費亦已以系爭房地借貸79萬元繳

清，不用再繳納保費，該79萬元之貸款亦已清償，是兩造婚

後負債應為信用貸款45萬元及房屋貸款200萬元，兩造各半

即分別為122萬5000元，原告婚後財產有元大人壽保險（保

單號碼LHLC005302號）、臺灣人壽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

00號）、臺灣人壽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房屋貸

款壽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萬0997元、8萬8656元、4萬7957

元、58萬8489元、每月薪資8萬0657元，而被告有信用卡債

務27萬元、紓困貸款債務10萬元、向親人借貸100萬元、為

原告代墊房屋貸款壽險之保費2萬7065元、原告向被告母親

借款12萬元、就學貸款15萬7037元、為原告代墊25個月之房

屋貸款17萬9690元，共307萬8792元之債務，婚後無財產，

故剩餘財產分配應係原告應給付被告14萬1595元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原告於111年3月無故離家，無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而被告

現為癌症末期病患，無法工作亦無其他收入，已不能維持生

活，而原告公務員月薪8萬餘元，花蓮縣地區111年度平均每

人月消費支出2萬0241元，爰依民法第1001條、第1003條之1

第1項或第1116條之1之規定，反請求原告與被告同居，並給

付111年3月起至113年5月之生活費或扶養費，及自本判決確

定之日起至被告死亡之日止之費用等語，並為反請求聲明：

⒈原告應與被告同居；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4萬元，及

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⒊原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被告死亡之日止，按月

於每月15日前，給付被告2萬元，如2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

之12期喪失期限利益。　　

三、本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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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

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

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婚姻以雙方共同生

活、相互扶持為目的，並以深摯情感為基礎，如夫妻雙方婚

姻生活之感情基礎業已破裂，且客觀上亦難以期待其回復

者，即可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次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定有明文；又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家事訴訟事件，

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是本件自有

上述條文之適用。

　㈡經查，兩造於94年4月13日結婚，嗣原告於111年1月25日起

即鮮少返家，更於同年3月1日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分居迄今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婚字3號卷二第166頁），且有戶

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婚字3號卷一第19頁至第21頁），是此

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㈢原告雖主張有如一、㈠至㈣難以維持婚姻之事由，惟未能舉

證以實其說，而證人即原告胞姊洪美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原告婚後搬離老家，住花蓮市，但幾乎每天都會經過家裡看

媽媽，不曾聽聞被告不喜原住民習俗，也未曾看過兩造相處

等語（見婚字3號卷二第357頁至第358頁），亦未能證明被

告有原告主張㈠至㈣之情事，且據被告質疑原告外遇，係因

原告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之個人檔案記載現居臺

東市、穩定交往中，有原告所提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

圖、臉書個人檔案截圖為證（見婚字3號卷一第141頁、第18

9頁），原告亦自承臉書如此記載係為「測試」被告（見婚

字3號卷二第168頁），是原告遭被告質疑，乃係自己招致，

故原告主張兩造婚姻有一、㈠至㈣之事由，均無足採。又原

告要求被告返還存摺、換洗衣物、公務手機等，被告同意，

並寄送與原告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貨運寄件人收執

聯在卷可佐（見婚字3號卷一第115頁、第145頁至第147

頁），是取回物品為原告所要求，被告配合辦理，原告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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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據此反指此為難以維持婚姻之事由。至被告母親寄信與原

告，亦無證據證明係被告指示其母親為之，且係因原告提起

離婚始生，亦難據此即認係可歸責於被告所生之離婚事由。

　㈣惟查，兩造分居迄今將近3年，原告始終堅決離婚，被告離

婚與否態度反覆不定，不停細數自己於婚姻中之辛勞、直指

原告毫無付出、原告外遇，原告對此亦未能體會被告之委

屈，反指被告計較、不離婚係為了錢，兩造顯已各自生活、

互不聞問，互動形同仇人，兩造間夫妻相互扶持、甘苦與

共、情愛相隨之情感基礎已喪失殆盡，僅存在婚姻之外在形

式，不具相愛或相互扶持依存之婚姻實質內涵，任何人處於

同一情況下，都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想法，故兩造婚姻有難以

維持之重大事由，應堪認定。然前揭兩造婚姻發生重大破綻

之緣由，起因並非原告所主張之事由，而係原告自行離家並

提起離婚訴訟，原告對兩造婚姻重大破綻之發生自屬有責之

一方，且無證據證明被告同屬有責，則被告在被提起離婚訴

訟後，情感上痛苦，未主動積極挽救婚姻，態度反覆、言詞

充滿不忿，衡情實亦難苛責被告，故就兩造婚姻難以維持之

重大事由之發生，原告應屬唯一可責之一方，本件限制唯一

有責之原告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尚無導致個案顯然

過苛之情事，原告請求離婚，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予兩造

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聲

明屬離婚訴訟之附帶請求，其離婚之請求既經本院駁回，請

求剩餘財產分配之訴亦應併予駁回。

四、反請求部分：　　

　㈠履行同居義務部分：

　　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100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所主張之離婚事由，

業據本院駁回等情，已如上述，復未見原告另行舉證證明有

何不堪或不宜與被告同居之理由，故被告反請求命原告履行

同居義務，為有理由，自應准許。又原告自認系爭房屋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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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同居處（見婚字3號卷一第129頁），被告仍住於系爭房

屋，原告則係自行於111年3月搬離，無從據此片面廢止系爭

房屋為兩造之夫妻住所，自應認系爭房屋仍為兩造履行同居

義務之處所，附此敘明。

　㈡家庭生活費用部分：

　　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

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又家庭生活費用分擔，原係基於家族成員

相互間之協力扶持，以維持全體家族成員共同生活之保障，

在核心家族中，係以夫妻及未成年子女為其成員所組成之家

庭生活共同體，為維繫此共同生活體之存續與發展，所生之

一切生活所需費用，均為家庭生活費用範圍，而由家庭成員

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分居中之夫妻已無共同生活之事實，

其相互協力扶助關係淡薄，因此全體家族成員生活之保障即

應移轉至夫妻個別生活之保障上。準此，夫妻分居者，他方

配偶應無家庭生活費用負擔可言，但配偶之一方陷於不能維

持生活者，依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之規定，基於夫

妻身分關係，當即由家庭生活費用負擔轉換適用夫妻扶養法

理以資解決。本件兩造自111年3月分居迄今，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婚字3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且兩造分居未

久，原告即提起本件離婚訴訟，是難認兩造於分居期間有維

繫婚姻共營家庭生活之關係，彼此相互協力扶助關係淡薄，

已無為維繫婚姻共營家庭生活為目的而支出家庭生活費用之

情事，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於兩造分居期間尚不得請

求原告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亦無代墊家庭生活費用可言。

　㈢給付過去扶養費部分：

　　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

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受扶養

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

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扶養之程度，應

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定之，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

文。則夫妻互受扶養權利之順序既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自

不以無謀生能力為必要，然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所

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無財產足以維持生活者而言（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91號判決意旨參照）。惟查，被告就11

1年3月至113年5月之部分，係請求過去已發生之扶養費，可

見過去生活相關費用皆已受滿足而無欠缺。倘該等費用是由

被告以自己之財產所支付，則表示被告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

活，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對於原告之扶養義務則未產生，被

告自無請求受扶養之權利；倘被告確無財產足以維持生活，

該等費用是由他人為被告支付，則因被告受扶養權利已受滿

足而無欠缺，因此被告亦不得再請求原告給付過去未付之扶

養費，僅係實際支付費用之人是否得對原告依相關之法律關

係，請求原告返還其為反聲請相對人代墊未支付之扶養費而

已。因此，被告以原告配偶身分請求原告給付其過去之生活

相關費用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給付將來扶養費部分：　　

　　⒈查被告主張其不能維持生活，雖為原告否認，然查被告於

108年至111年所得分別為5000元、0元、0元、0元，名下

財產僅系爭房地，而系爭房地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5

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不得出售、出典、贈

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等情，有被告財產所得資

料、系爭房地謄本附卷可稽（見家財訴卷一第135頁至第1

49頁、第155頁至第161頁），衡以被告居住於花蓮縣，11

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數額為2萬0241元，復未見

原告否認該數額或舉證證明被告另有其他之收入及財產，

而被告雖有信用卡，惟該部分為其債務，有綜合信用報告

存卷可參（見家財訴卷一第243頁至第256頁），亦難以被

告持有信用卡即認其有資力，況被告罹患癌症，有診斷證

明書在卷可查（見婚字3號卷一第393頁至第395頁，婚字

卷二第75頁至第79頁、第194頁），是原告之財產不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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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又幾無收入，罹病需治療，堪信被告主張其已無法維

持生活，得請求原告扶養等語，應屬有據，予以准許。

　　⒊次查，本院審酌被告上述之經濟能力，及原告108年至111

年所得分別為93萬1734元、100萬9546元、100萬3840元、

100萬1645元，名下有6筆不動產，價值148萬4788元等

情，有原告之財產所得資料附卷可憑（見家財訴卷一第10

9頁至第131頁），並參原告自述擔任公職，且罹患B型肝

炎、肝硬化、糖尿病、膽管炎等慢性疾病，有診斷證明書

存卷可證（見婚字3號卷一第23頁至第25頁），認原告每

月應給付被告之扶養費數額以2萬元為適當。

　　⒋末按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

為期間之終止，民法第1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扶養費乃

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就將來給付之費用之

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

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

項規定，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

件。從而，被告依民法第1116條之1請求原告自本判決確

定之日起，按月給付扶養費2萬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且該條規定之扶養義務係因配偶關係而生，自應止

於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是逾此部分之請求，不予准許，

並依民法第121條第1項，及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上

開規定，定每月末日前給付，並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者，

其後之6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被告之利益。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被告反請求為一部有理

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夢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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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明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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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3號
第72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號
原告即  反
請求相對人  乙○○  


訴訟代理人  紀岳良律師
被告即  反
請求聲請人  甲○○  


訴訟代理人  蔡雲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暨反請求離婚等事件，經合併審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反請求相對人應與反請求聲請人同居。
三、反請求相對人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末日前，給付反請求聲請人新臺幣貳萬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反請求聲請人其於聲請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請求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請求相對人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反請求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相對人乙○○（下稱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嗣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追加請求剩餘財產分配，被告即反請求聲請人甲○○（下稱被告）亦提起離婚、剩餘財產分配、離婚損害賠償、贍養費及家庭生活費用或扶養費之反請求，各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乙○○追加之請求及甲○○提起之反請求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定。本件被告所提出之反請求，業於113年9月9日具狀撤回反請求關於離婚、離婚損害賠償及贍養費部分，該書狀於同年月12日送達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見婚字3號卷二第208頁至第213-1頁），原告未於10日內異議，視為同意其撤回，故被告上開撤回，亦與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62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被告雖未明示撤回剩餘財產分配之反請求，惟該請求係本於離婚而生，其既撤回離婚，解釋上自應包含剩餘財產分配部分，是本件反請求部分，僅就請求同居及家庭生活費用或扶養費部分予以審理，併予指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及追加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94年間結婚，原告通過原住民特考，分發至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擔任村幹事而與被告分居，被告斯時即展現強烈控制慾，無要事卻頻打電話，原告有次於雷雨交加中騎車，不便接電話，且鄉下空曠有遭雷擊風險，故未接聽被告之來電，遽被告即不間斷地瘋狂撥打電話，致原告精神極度緊繃；原告欲報名高考，遂至補習班補習，被告依舊故我，頻於原告上課時或晚上撥打電話，如原告未接聽電話，被告即大吵大鬧、懷疑原告偷腥，致原告無法專心讀書而放棄考試升遷。
　㈡因被告強烈要求，原告婚後即將印鑑、存摺交由被告保管，由被告掌控家中經濟大權，被告婚後無業，原告作為家中經濟支柱卻毫無經濟自主權，原告於宜蘭縣樂水村村辦公室值班過夜，該處為山地部落，冬日寒冷且濕冷結霜，被告卻堅持拒絕原告添購電暖器，致原告常冷到脊椎刺痛，深感其於婚姻中仰人鼻息、了無尊嚴；且被告無端懷疑原告出軌，原告拒絕回應，被告就搬出母親、揚言自殺，足認被告習慣拉攏母親對付原告、有高壓控制傾向。
　㈢嗣原告思念部落家人，亦考量被告為花蓮人，遂於96年間，調任於花蓮縣萬榮鄉公所村幹事，惟因被告不願在部落生活，原告便每日來回1.5小時通勤於花蓮市與萬榮鄉，甚少在家陪伴母親，並因長期忍受被告精神壓迫而有自殺或同歸於盡之意念。
　㈣被告無法生育，原告亦無生育子女之意願，於111年1月初，原告母親要求子女回部落殺豬團聚，被告竟譏諷殺豬是母親要介紹1個會生小孩的小姐等語，羞辱原告母親且不尊重家族與部落傳統文化，原告無法再忍受，於同年2月與被告商議離婚，被告毫無問題意識，僅強調自己之辛勞，甚至數度脫口辱罵原告「死番仔」，原告遂於同年3月搬離兩造共同住所而分居至今。
　㈤被告於原告訴請離婚後，亦將原告之物品寄與原告，形同將原告趕出共同住所，無維繫婚姻之意，且被告寄還原告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與金融卡，帳戶內之金額幾乎提領殆盡，被告母親甚且於111年6月9日寄信與原告，要求每月賠償新臺幣（下同）1萬元，否則就要到原告任職之萬榮鄉公所鬧事，堪信被告不願離婚僅是因為想索取更多金錢，並非無離婚之意。
　㈥又原告婚後負有信用貸款及房屋貸款、房屋貸款壽險之債務，於111年6月1日起訴離婚時，信用貸款部分合計37萬2786元，房屋貸款尚餘196萬4017元，房屋貸款壽險應納保費尚餘77萬6244元，是原告婚後財產為0元；被告婚後財產有花蓮縣○○鄉○○路000號2樓之13房屋及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房地），合計價值402萬6000元，而原告名下富邦人壽保單即上開房屋貸款壽險係擔保原告往生後，保險金將償還系爭房地之房貸，最終受益對象為被告，是該保單亦屬被告之婚後財產，房屋貸款壽險之保價金為58萬8489元，故被告之婚後財產合計為461萬4489元，原告請求婚後財產差額之半數即230萬7245元。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及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等語，並為本訴聲明：⒈請准兩造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30萬72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擁有多張信用卡，顯非無資力人，且原告否認被告為無財產、無謀生能力之人，並聲明：反請求駁回。
二、被告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
　㈠原告於婚後住在原告娘家長達20年，未曾負擔水電、房租，被告與被告母親盡心盡力侍奉原告，係原告自己不願回部落老家，亦係原告家人看不起被告超商之工作，且原告110年4月間急診、手術、住院，原告之親人均不聞不問，係被告協助送醫、照顧、商討病床，惟原告竟於同年5月12日委任律師辦理離婚，並於同年8月欺騙原告購置青年住宅即系爭房地，借款人為原告，原告卻故意不繳納房貸、讓銀行拍賣，係被告向親人借款繳納房貸才能保住系爭房地；兩造婚姻存續期間，被告罹患乳癌仍對原告盡心盡力，原告不曾協助照顧或支付費用，係被告之母親與姊姊協助被告，原告所述被告控制慾強、掌控經濟、不尊重原告等，均為不實指訴，所提證據均係離家後故意製造，且原告自行離家，要求寄回其物品，被告配合辦理，並未管理原告之金融帳戶，反而係原告自己有外遇，被告母親對原告視如己出，原告卻如此行徑，被告母親為抱不平而自行寫信與原告，並非被告指使，兩造婚姻之破綻並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㈡又系爭房地為青年住宅，契約明定5年內不能買賣、交易、移轉登記及租賃等，所有權為花蓮縣政府，且房屋貸款係被告向親人借款繳納，原告無權主張分配，況房屋貸款壽險早已為原告於113年1月23日解約並領取保單價值準備金58萬8489元，房屋貸款壽險之保費亦已以系爭房地借貸79萬元繳清，不用再繳納保費，該79萬元之貸款亦已清償，是兩造婚後負債應為信用貸款45萬元及房屋貸款200萬元，兩造各半即分別為122萬5000元，原告婚後財產有元大人壽保險（保單號碼LHLC005302號）、臺灣人壽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臺灣人壽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房屋貸款壽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萬0997元、8萬8656元、4萬7957元、58萬8489元、每月薪資8萬0657元，而被告有信用卡債務27萬元、紓困貸款債務10萬元、向親人借貸100萬元、為原告代墊房屋貸款壽險之保費2萬7065元、原告向被告母親借款12萬元、就學貸款15萬7037元、為原告代墊25個月之房屋貸款17萬9690元，共307萬8792元之債務，婚後無財產，故剩餘財產分配應係原告應給付被告14萬1595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原告於111年3月無故離家，無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而被告現為癌症末期病患，無法工作亦無其他收入，已不能維持生活，而原告公務員月薪8萬餘元，花蓮縣地區111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萬0241元，爰依民法第1001條、第1003條之1第1項或第1116條之1之規定，反請求原告與被告同居，並給付111年3月起至113年5月之生活費或扶養費，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被告死亡之日止之費用等語，並為反請求聲明：⒈原告應與被告同居；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4萬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原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被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被告2萬元，如2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12期喪失期限利益。　　
三、本訴部分：
　㈠按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婚姻以雙方共同生活、相互扶持為目的，並以深摯情感為基礎，如夫妻雙方婚姻生活之感情基礎業已破裂，且客觀上亦難以期待其回復者，即可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是本件自有上述條文之適用。
　㈡經查，兩造於94年4月13日結婚，嗣原告於111年1月25日起即鮮少返家，更於同年3月1日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分居迄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婚字3號卷二第166頁），且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婚字3號卷一第19頁至第2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㈢原告雖主張有如一、㈠至㈣難以維持婚姻之事由，惟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而證人即原告胞姊洪美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婚後搬離老家，住花蓮市，但幾乎每天都會經過家裡看媽媽，不曾聽聞被告不喜原住民習俗，也未曾看過兩造相處等語（見婚字3號卷二第357頁至第358頁），亦未能證明被告有原告主張㈠至㈣之情事，且據被告質疑原告外遇，係因原告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之個人檔案記載現居臺東市、穩定交往中，有原告所提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臉書個人檔案截圖為證（見婚字3號卷一第141頁、第189頁），原告亦自承臉書如此記載係為「測試」被告（見婚字3號卷二第168頁），是原告遭被告質疑，乃係自己招致，故原告主張兩造婚姻有一、㈠至㈣之事由，均無足採。又原告要求被告返還存摺、換洗衣物、公務手機等，被告同意，並寄送與原告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貨運寄件人收執聯在卷可佐（見婚字3號卷一第115頁、第145頁至第147頁），是取回物品為原告所要求，被告配合辦理，原告自不能據此反指此為難以維持婚姻之事由。至被告母親寄信與原告，亦無證據證明係被告指示其母親為之，且係因原告提起離婚始生，亦難據此即認係可歸責於被告所生之離婚事由。
　㈣惟查，兩造分居迄今將近3年，原告始終堅決離婚，被告離婚與否態度反覆不定，不停細數自己於婚姻中之辛勞、直指原告毫無付出、原告外遇，原告對此亦未能體會被告之委屈，反指被告計較、不離婚係為了錢，兩造顯已各自生活、互不聞問，互動形同仇人，兩造間夫妻相互扶持、甘苦與共、情愛相隨之情感基礎已喪失殆盡，僅存在婚姻之外在形式，不具相愛或相互扶持依存之婚姻實質內涵，任何人處於同一情況下，都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想法，故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應堪認定。然前揭兩造婚姻發生重大破綻之緣由，起因並非原告所主張之事由，而係原告自行離家並提起離婚訴訟，原告對兩造婚姻重大破綻之發生自屬有責之一方，且無證據證明被告同屬有責，則被告在被提起離婚訴訟後，情感上痛苦，未主動積極挽救婚姻，態度反覆、言詞充滿不忿，衡情實亦難苛責被告，故就兩造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之發生，原告應屬唯一可責之一方，本件限制唯一有責之原告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尚無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原告請求離婚，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予兩造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聲明屬離婚訴訟之附帶請求，其離婚之請求既經本院駁回，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訴亦應併予駁回。
四、反請求部分：　　
　㈠履行同居義務部分：
　　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00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所主張之離婚事由，業據本院駁回等情，已如上述，復未見原告另行舉證證明有何不堪或不宜與被告同居之理由，故被告反請求命原告履行同居義務，為有理由，自應准許。又原告自認系爭房屋原為兩造同居處（見婚字3號卷一第129頁），被告仍住於系爭房屋，原告則係自行於111年3月搬離，無從據此片面廢止系爭房屋為兩造之夫妻住所，自應認系爭房屋仍為兩造履行同居義務之處所，附此敘明。
　㈡家庭生活費用部分：
　　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家庭生活費用分擔，原係基於家族成員相互間之協力扶持，以維持全體家族成員共同生活之保障，在核心家族中，係以夫妻及未成年子女為其成員所組成之家庭生活共同體，為維繫此共同生活體之存續與發展，所生之一切生活所需費用，均為家庭生活費用範圍，而由家庭成員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分居中之夫妻已無共同生活之事實，其相互協力扶助關係淡薄，因此全體家族成員生活之保障即應移轉至夫妻個別生活之保障上。準此，夫妻分居者，他方配偶應無家庭生活費用負擔可言，但配偶之一方陷於不能維持生活者，依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之規定，基於夫妻身分關係，當即由家庭生活費用負擔轉換適用夫妻扶養法理以資解決。本件兩造自111年3月分居迄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婚字3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且兩造分居未久，原告即提起本件離婚訴訟，是難認兩造於分居期間有維繫婚姻共營家庭生活之關係，彼此相互協力扶助關係淡薄，已無為維繫婚姻共營家庭生活為目的而支出家庭生活費用之情事，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於兩造分居期間尚不得請求原告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亦無代墊家庭生活費用可言。
　㈢給付過去扶養費部分：
　　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夫妻互受扶養權利之順序既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自不以無謀生能力為必要，然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無財產足以維持生活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91號判決意旨參照）。惟查，被告就111年3月至113年5月之部分，係請求過去已發生之扶養費，可見過去生活相關費用皆已受滿足而無欠缺。倘該等費用是由被告以自己之財產所支付，則表示被告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對於原告之扶養義務則未產生，被告自無請求受扶養之權利；倘被告確無財產足以維持生活，該等費用是由他人為被告支付，則因被告受扶養權利已受滿足而無欠缺，因此被告亦不得再請求原告給付過去未付之扶養費，僅係實際支付費用之人是否得對原告依相關之法律關係，請求原告返還其為反聲請相對人代墊未支付之扶養費而已。因此，被告以原告配偶身分請求原告給付其過去之生活相關費用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給付將來扶養費部分：　　
　　⒈查被告主張其不能維持生活，雖為原告否認，然查被告於108年至111年所得分別為5000元、0元、0元、0元，名下財產僅系爭房地，而系爭房地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5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不得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等情，有被告財產所得資料、系爭房地謄本附卷可稽（見家財訴卷一第135頁至第149頁、第155頁至第161頁），衡以被告居住於花蓮縣，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數額為2萬0241元，復未見原告否認該數額或舉證證明被告另有其他之收入及財產，而被告雖有信用卡，惟該部分為其債務，有綜合信用報告存卷可參（見家財訴卷一第243頁至第256頁），亦難以被告持有信用卡即認其有資力，況被告罹患癌症，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婚字3號卷一第393頁至第395頁，婚字卷二第75頁至第79頁、第194頁），是原告之財產不能出售，又幾無收入，罹病需治療，堪信被告主張其已無法維持生活，得請求原告扶養等語，應屬有據，予以准許。
　　⒊次查，本院審酌被告上述之經濟能力，及原告108年至111年所得分別為93萬1734元、100萬9546元、100萬3840元、100萬1645元，名下有6筆不動產，價值148萬4788元等情，有原告之財產所得資料附卷可憑（見家財訴卷一第109頁至第131頁），並參原告自述擔任公職，且罹患B型肝炎、肝硬化、糖尿病、膽管炎等慢性疾病，有診斷證明書存卷可證（見婚字3號卷一第23頁至第25頁），認原告每月應給付被告之扶養費數額以2萬元為適當。
　　⒋末按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民法第1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就將來給付之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從而，被告依民法第1116條之1請求原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按月給付扶養費2萬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該條規定之扶養義務係因配偶關係而生，自應止於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是逾此部分之請求，不予准許，並依民法第121條第1項，及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上開規定，定每月末日前給付，並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6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被告之利益。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被告反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夢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明洵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3號
第72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號
原告即  反
請求相對人  乙○○  

訴訟代理人  紀岳良律師
被告即  反
請求聲請人  甲○○  

訴訟代理人  蔡雲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暨反請求離婚等事件，經合併審理
，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反請求相對人應與反請求聲請人同居。
三、反請求相對人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
    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末日前，給付反請求聲請人新臺幣貳萬
    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反請求聲請人其於聲請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請求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請求相對人
    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反請求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相對
    人乙○○（下稱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嗣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追加請求剩餘財產分配，被告即反請求聲請人甲○○（
    下稱被告）亦提起離婚、剩餘財產分配、離婚損害賠償、贍
    養費及家庭生活費用或扶養費之反請求，各請求之基礎事實
    相牽連，乙○○追加之請求及甲○○提起之反請求核與前開規定
    相符，應予准許，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
    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
    有明定。本件被告所提出之反請求，業於113年9月9日具狀
    撤回反請求關於離婚、離婚損害賠償及贍養費部分，該書狀
    於同年月12日送達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見婚字3號卷二第208
    頁至第213-1頁），原告未於10日內異議，視為同意其撤回
    ，故被告上開撤回，亦與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62條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又被告雖未明示撤回剩餘財產分配之反請求，
    惟該請求係本於離婚而生，其既撤回離婚，解釋上自應包含
    剩餘財產分配部分，是本件反請求部分，僅就請求同居及家
    庭生活費用或扶養費部分予以審理，併予指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及追加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94年間結婚，原告通過原住民特考，分發至宜蘭縣大
    同鄉樂水村擔任村幹事而與被告分居，被告斯時即展現強烈
    控制慾，無要事卻頻打電話，原告有次於雷雨交加中騎車，
    不便接電話，且鄉下空曠有遭雷擊風險，故未接聽被告之來
    電，遽被告即不間斷地瘋狂撥打電話，致原告精神極度緊繃
    ；原告欲報名高考，遂至補習班補習，被告依舊故我，頻於
    原告上課時或晚上撥打電話，如原告未接聽電話，被告即大
    吵大鬧、懷疑原告偷腥，致原告無法專心讀書而放棄考試升
    遷。
　㈡因被告強烈要求，原告婚後即將印鑑、存摺交由被告保管，
    由被告掌控家中經濟大權，被告婚後無業，原告作為家中經
    濟支柱卻毫無經濟自主權，原告於宜蘭縣樂水村村辦公室值
    班過夜，該處為山地部落，冬日寒冷且濕冷結霜，被告卻堅
    持拒絕原告添購電暖器，致原告常冷到脊椎刺痛，深感其於
    婚姻中仰人鼻息、了無尊嚴；且被告無端懷疑原告出軌，原
    告拒絕回應，被告就搬出母親、揚言自殺，足認被告習慣拉
    攏母親對付原告、有高壓控制傾向。
　㈢嗣原告思念部落家人，亦考量被告為花蓮人，遂於96年間，
    調任於花蓮縣萬榮鄉公所村幹事，惟因被告不願在部落生活
    ，原告便每日來回1.5小時通勤於花蓮市與萬榮鄉，甚少在
    家陪伴母親，並因長期忍受被告精神壓迫而有自殺或同歸於
    盡之意念。
　㈣被告無法生育，原告亦無生育子女之意願，於111年1月初，
    原告母親要求子女回部落殺豬團聚，被告竟譏諷殺豬是母親
    要介紹1個會生小孩的小姐等語，羞辱原告母親且不尊重家
    族與部落傳統文化，原告無法再忍受，於同年2月與被告商
    議離婚，被告毫無問題意識，僅強調自己之辛勞，甚至數度
    脫口辱罵原告「死番仔」，原告遂於同年3月搬離兩造共同
    住所而分居至今。
　㈤被告於原告訴請離婚後，亦將原告之物品寄與原告，形同將
    原告趕出共同住所，無維繫婚姻之意，且被告寄還原告臺灣
    銀行帳戶之存摺與金融卡，帳戶內之金額幾乎提領殆盡，被
    告母親甚且於111年6月9日寄信與原告，要求每月賠償新臺
    幣（下同）1萬元，否則就要到原告任職之萬榮鄉公所鬧事
    ，堪信被告不願離婚僅是因為想索取更多金錢，並非無離婚
    之意。
　㈥又原告婚後負有信用貸款及房屋貸款、房屋貸款壽險之債務
    ，於111年6月1日起訴離婚時，信用貸款部分合計37萬2786
    元，房屋貸款尚餘196萬4017元，房屋貸款壽險應納保費尚
    餘77萬6244元，是原告婚後財產為0元；被告婚後財產有花
    蓮縣○○鄉○○路000號2樓之13房屋及花蓮縣○○鄉○○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房地），合計價值402萬6000元，而原告名
    下富邦人壽保單即上開房屋貸款壽險係擔保原告往生後，保
    險金將償還系爭房地之房貸，最終受益對象為被告，是該保
    單亦屬被告之婚後財產，房屋貸款壽險之保價金為58萬8489
    元，故被告之婚後財產合計為461萬4489元，原告請求婚後
    財產差額之半數即230萬7245元。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
    第1030條之1，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及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等語
    ，並為本訴聲明：⒈請准兩造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30萬7
    2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擁有多張信用卡，顯非無資力人，且原告否認被告為無
    財產、無謀生能力之人，並聲明：反請求駁回。
二、被告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
　㈠原告於婚後住在原告娘家長達20年，未曾負擔水電、房租，
    被告與被告母親盡心盡力侍奉原告，係原告自己不願回部落
    老家，亦係原告家人看不起被告超商之工作，且原告110年4
    月間急診、手術、住院，原告之親人均不聞不問，係被告協
    助送醫、照顧、商討病床，惟原告竟於同年5月12日委任律
    師辦理離婚，並於同年8月欺騙原告購置青年住宅即系爭房
    地，借款人為原告，原告卻故意不繳納房貸、讓銀行拍賣，
    係被告向親人借款繳納房貸才能保住系爭房地；兩造婚姻存
    續期間，被告罹患乳癌仍對原告盡心盡力，原告不曾協助照
    顧或支付費用，係被告之母親與姊姊協助被告，原告所述被
    告控制慾強、掌控經濟、不尊重原告等，均為不實指訴，所
    提證據均係離家後故意製造，且原告自行離家，要求寄回其
    物品，被告配合辦理，並未管理原告之金融帳戶，反而係原
    告自己有外遇，被告母親對原告視如己出，原告卻如此行徑
    ，被告母親為抱不平而自行寫信與原告，並非被告指使，兩
    造婚姻之破綻並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㈡又系爭房地為青年住宅，契約明定5年內不能買賣、交易、移
    轉登記及租賃等，所有權為花蓮縣政府，且房屋貸款係被告
    向親人借款繳納，原告無權主張分配，況房屋貸款壽險早已
    為原告於113年1月23日解約並領取保單價值準備金58萬8489
    元，房屋貸款壽險之保費亦已以系爭房地借貸79萬元繳清，
    不用再繳納保費，該79萬元之貸款亦已清償，是兩造婚後負
    債應為信用貸款45萬元及房屋貸款200萬元，兩造各半即分
    別為122萬5000元，原告婚後財產有元大人壽保險（保單號
    碼LHLC005302號）、臺灣人壽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
    ）、臺灣人壽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房屋貸款壽
    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萬0997元、8萬8656元、4萬7957元、5
    8萬8489元、每月薪資8萬0657元，而被告有信用卡債務27萬
    元、紓困貸款債務10萬元、向親人借貸100萬元、為原告代
    墊房屋貸款壽險之保費2萬7065元、原告向被告母親借款12
    萬元、就學貸款15萬7037元、為原告代墊25個月之房屋貸款
    17萬9690元，共307萬8792元之債務，婚後無財產，故剩餘
    財產分配應係原告應給付被告14萬1595元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原告於111年3月無故離家，無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而被告
    現為癌症末期病患，無法工作亦無其他收入，已不能維持生
    活，而原告公務員月薪8萬餘元，花蓮縣地區111年度平均每
    人月消費支出2萬0241元，爰依民法第1001條、第1003條之1
    第1項或第1116條之1之規定，反請求原告與被告同居，並給
    付111年3月起至113年5月之生活費或扶養費，及自本判決確
    定之日起至被告死亡之日止之費用等語，並為反請求聲明：
    ⒈原告應與被告同居；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4萬元，及自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被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
    每月15日前，給付被告2萬元，如2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
    12期喪失期限利益。　　
三、本訴部分：
　㈠按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
    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
    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婚姻以雙方共同生
    活、相互扶持為目的，並以深摯情感為基礎，如夫妻雙方婚
    姻生活之感情基礎業已破裂，且客觀上亦難以期待其回復者
    ，即可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家事訴訟事件，除
    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是本件自有上
    述條文之適用。
　㈡經查，兩造於94年4月13日結婚，嗣原告於111年1月25日起即
    鮮少返家，更於同年3月1日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分居迄今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婚字3號卷二第166頁），且有戶籍
    謄本附卷可稽（見婚字3號卷一第19頁至第21頁），是此部
    分事實，堪信為真。
　㈢原告雖主張有如一、㈠至㈣難以維持婚姻之事由，惟未能舉證
    以實其說，而證人即原告胞姊洪美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
    告婚後搬離老家，住花蓮市，但幾乎每天都會經過家裡看媽
    媽，不曾聽聞被告不喜原住民習俗，也未曾看過兩造相處等
    語（見婚字3號卷二第357頁至第358頁），亦未能證明被告
    有原告主張㈠至㈣之情事，且據被告質疑原告外遇，係因原告
    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之個人檔案記載現居臺東市
    、穩定交往中，有原告所提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臉
    書個人檔案截圖為證（見婚字3號卷一第141頁、第189頁）
    ，原告亦自承臉書如此記載係為「測試」被告（見婚字3號
    卷二第168頁），是原告遭被告質疑，乃係自己招致，故原
    告主張兩造婚姻有一、㈠至㈣之事由，均無足採。又原告要求
    被告返還存摺、換洗衣物、公務手機等，被告同意，並寄送
    與原告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貨運寄件人收執聯在卷
    可佐（見婚字3號卷一第115頁、第145頁至第147頁），是取
    回物品為原告所要求，被告配合辦理，原告自不能據此反指
    此為難以維持婚姻之事由。至被告母親寄信與原告，亦無證
    據證明係被告指示其母親為之，且係因原告提起離婚始生，
    亦難據此即認係可歸責於被告所生之離婚事由。
　㈣惟查，兩造分居迄今將近3年，原告始終堅決離婚，被告離婚
    與否態度反覆不定，不停細數自己於婚姻中之辛勞、直指原
    告毫無付出、原告外遇，原告對此亦未能體會被告之委屈，
    反指被告計較、不離婚係為了錢，兩造顯已各自生活、互不
    聞問，互動形同仇人，兩造間夫妻相互扶持、甘苦與共、情
    愛相隨之情感基礎已喪失殆盡，僅存在婚姻之外在形式，不
    具相愛或相互扶持依存之婚姻實質內涵，任何人處於同一情
    況下，都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想法，故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
    重大事由，應堪認定。然前揭兩造婚姻發生重大破綻之緣由
    ，起因並非原告所主張之事由，而係原告自行離家並提起離
    婚訴訟，原告對兩造婚姻重大破綻之發生自屬有責之一方，
    且無證據證明被告同屬有責，則被告在被提起離婚訴訟後，
    情感上痛苦，未主動積極挽救婚姻，態度反覆、言詞充滿不
    忿，衡情實亦難苛責被告，故就兩造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
    由之發生，原告應屬唯一可責之一方，本件限制唯一有責之
    原告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尚無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
    情事，原告請求離婚，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予兩造離
    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聲明
    屬離婚訴訟之附帶請求，其離婚之請求既經本院駁回，請求
    剩餘財產分配之訴亦應併予駁回。
四、反請求部分：　　
　㈠履行同居義務部分：
　　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100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所主張之離婚事由，
    業據本院駁回等情，已如上述，復未見原告另行舉證證明有
    何不堪或不宜與被告同居之理由，故被告反請求命原告履行
    同居義務，為有理由，自應准許。又原告自認系爭房屋原為
    兩造同居處（見婚字3號卷一第129頁），被告仍住於系爭房
    屋，原告則係自行於111年3月搬離，無從據此片面廢止系爭
    房屋為兩造之夫妻住所，自應認系爭房屋仍為兩造履行同居
    義務之處所，附此敘明。
　㈡家庭生活費用部分：
　　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
    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又家庭生活費用分擔，原係基於家族成員
    相互間之協力扶持，以維持全體家族成員共同生活之保障，
    在核心家族中，係以夫妻及未成年子女為其成員所組成之家
    庭生活共同體，為維繫此共同生活體之存續與發展，所生之
    一切生活所需費用，均為家庭生活費用範圍，而由家庭成員
    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分居中之夫妻已無共同生活之事實，
    其相互協力扶助關係淡薄，因此全體家族成員生活之保障即
    應移轉至夫妻個別生活之保障上。準此，夫妻分居者，他方
    配偶應無家庭生活費用負擔可言，但配偶之一方陷於不能維
    持生活者，依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之規定，基於夫
    妻身分關係，當即由家庭生活費用負擔轉換適用夫妻扶養法
    理以資解決。本件兩造自111年3月分居迄今，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婚字3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且兩造分居未久
    ，原告即提起本件離婚訴訟，是難認兩造於分居期間有維繫
    婚姻共營家庭生活之關係，彼此相互協力扶助關係淡薄，已
    無為維繫婚姻共營家庭生活為目的而支出家庭生活費用之情
    事，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於兩造分居期間尚不得請求
    原告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亦無代墊家庭生活費用可言。
　㈢給付過去扶養費部分：
　　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
    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受扶養
    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
    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扶養之程度，應
    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
    定之，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
    文。則夫妻互受扶養權利之順序既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自
    不以無謀生能力為必要，然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所
    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無財產足以維持生活者而言（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91號判決意旨參照）。惟查，被告就11
    1年3月至113年5月之部分，係請求過去已發生之扶養費，可
    見過去生活相關費用皆已受滿足而無欠缺。倘該等費用是由
    被告以自己之財產所支付，則表示被告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
    活，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對於原告之扶養義務則未產生，被
    告自無請求受扶養之權利；倘被告確無財產足以維持生活，
    該等費用是由他人為被告支付，則因被告受扶養權利已受滿
    足而無欠缺，因此被告亦不得再請求原告給付過去未付之扶
    養費，僅係實際支付費用之人是否得對原告依相關之法律關
    係，請求原告返還其為反聲請相對人代墊未支付之扶養費而
    已。因此，被告以原告配偶身分請求原告給付其過去之生活
    相關費用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給付將來扶養費部分：　　
　　⒈查被告主張其不能維持生活，雖為原告否認，然查被告於1
      08年至111年所得分別為5000元、0元、0元、0元，名下財
      產僅系爭房地，而系爭房地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5年
      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不得出售、出典、贈與、
      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等情，有被告財產所得資料、系
      爭房地謄本附卷可稽（見家財訴卷一第135頁至第149頁、
      第155頁至第161頁），衡以被告居住於花蓮縣，111年度
      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數額為2萬0241元，復未見原告
      否認該數額或舉證證明被告另有其他之收入及財產，而被
      告雖有信用卡，惟該部分為其債務，有綜合信用報告存卷
      可參（見家財訴卷一第243頁至第256頁），亦難以被告持
      有信用卡即認其有資力，況被告罹患癌症，有診斷證明書
      在卷可查（見婚字3號卷一第393頁至第395頁，婚字卷二
      第75頁至第79頁、第194頁），是原告之財產不能出售，
      又幾無收入，罹病需治療，堪信被告主張其已無法維持生
      活，得請求原告扶養等語，應屬有據，予以准許。
　　⒊次查，本院審酌被告上述之經濟能力，及原告108年至111
      年所得分別為93萬1734元、100萬9546元、100萬3840元、
      100萬1645元，名下有6筆不動產，價值148萬4788元等情
      ，有原告之財產所得資料附卷可憑（見家財訴卷一第109
      頁至第131頁），並參原告自述擔任公職，且罹患B型肝炎
      、肝硬化、糖尿病、膽管炎等慢性疾病，有診斷證明書存
      卷可證（見婚字3號卷一第23頁至第25頁），認原告每月
      應給付被告之扶養費數額以2萬元為適當。
　　⒋末按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
      為期間之終止，民法第1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扶養費乃
      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就將來給付之費用之
      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
      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
      項規定，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
      件。從而，被告依民法第1116條之1請求原告自本判決確
      定之日起，按月給付扶養費2萬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且該條規定之扶養義務係因配偶關係而生，自應止
      於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是逾此部分之請求，不予准許，
      並依民法第121條第1項，及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上
      開規定，定每月末日前給付，並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者，
      其後之6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被告之利益。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被告反請求為一部有理
    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夢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明洵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3號
第72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號
原告即  反
請求相對人  乙○○  

訴訟代理人  紀岳良律師
被告即  反
請求聲請人  甲○○  

訴訟代理人  蔡雲卿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暨反請求離婚等事件，經合併審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反請求相對人應與反請求聲請人同居。
三、反請求相對人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末日前，給付反請求聲請人新臺幣貳萬元；如一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四、反請求聲請人其於聲請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請求聲請程序費用由反請求相對人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反請求聲請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相對人乙○○（下稱原告）起訴請求離婚，嗣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追加請求剩餘財產分配，被告即反請求聲請人甲○○（下稱被告）亦提起離婚、剩餘財產分配、離婚損害賠償、贍養費及家庭生活費用或扶養費之反請求，各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乙○○追加之請求及甲○○提起之反請求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訴之撤回，係以書狀撤回者，自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定。本件被告所提出之反請求，業於113年9月9日具狀撤回反請求關於離婚、離婚損害賠償及贍養費部分，該書狀於同年月12日送達原告之訴訟代理人（見婚字3號卷二第208頁至第213-1頁），原告未於10日內異議，視為同意其撤回，故被告上開撤回，亦與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62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被告雖未明示撤回剩餘財產分配之反請求，惟該請求係本於離婚而生，其既撤回離婚，解釋上自應包含剩餘財產分配部分，是本件反請求部分，僅就請求同居及家庭生活費用或扶養費部分予以審理，併予指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及追加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94年間結婚，原告通過原住民特考，分發至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擔任村幹事而與被告分居，被告斯時即展現強烈控制慾，無要事卻頻打電話，原告有次於雷雨交加中騎車，不便接電話，且鄉下空曠有遭雷擊風險，故未接聽被告之來電，遽被告即不間斷地瘋狂撥打電話，致原告精神極度緊繃；原告欲報名高考，遂至補習班補習，被告依舊故我，頻於原告上課時或晚上撥打電話，如原告未接聽電話，被告即大吵大鬧、懷疑原告偷腥，致原告無法專心讀書而放棄考試升遷。
　㈡因被告強烈要求，原告婚後即將印鑑、存摺交由被告保管，由被告掌控家中經濟大權，被告婚後無業，原告作為家中經濟支柱卻毫無經濟自主權，原告於宜蘭縣樂水村村辦公室值班過夜，該處為山地部落，冬日寒冷且濕冷結霜，被告卻堅持拒絕原告添購電暖器，致原告常冷到脊椎刺痛，深感其於婚姻中仰人鼻息、了無尊嚴；且被告無端懷疑原告出軌，原告拒絕回應，被告就搬出母親、揚言自殺，足認被告習慣拉攏母親對付原告、有高壓控制傾向。
　㈢嗣原告思念部落家人，亦考量被告為花蓮人，遂於96年間，調任於花蓮縣萬榮鄉公所村幹事，惟因被告不願在部落生活，原告便每日來回1.5小時通勤於花蓮市與萬榮鄉，甚少在家陪伴母親，並因長期忍受被告精神壓迫而有自殺或同歸於盡之意念。
　㈣被告無法生育，原告亦無生育子女之意願，於111年1月初，原告母親要求子女回部落殺豬團聚，被告竟譏諷殺豬是母親要介紹1個會生小孩的小姐等語，羞辱原告母親且不尊重家族與部落傳統文化，原告無法再忍受，於同年2月與被告商議離婚，被告毫無問題意識，僅強調自己之辛勞，甚至數度脫口辱罵原告「死番仔」，原告遂於同年3月搬離兩造共同住所而分居至今。
　㈤被告於原告訴請離婚後，亦將原告之物品寄與原告，形同將原告趕出共同住所，無維繫婚姻之意，且被告寄還原告臺灣銀行帳戶之存摺與金融卡，帳戶內之金額幾乎提領殆盡，被告母親甚且於111年6月9日寄信與原告，要求每月賠償新臺幣（下同）1萬元，否則就要到原告任職之萬榮鄉公所鬧事，堪信被告不願離婚僅是因為想索取更多金錢，並非無離婚之意。
　㈥又原告婚後負有信用貸款及房屋貸款、房屋貸款壽險之債務，於111年6月1日起訴離婚時，信用貸款部分合計37萬2786元，房屋貸款尚餘196萬4017元，房屋貸款壽險應納保費尚餘77萬6244元，是原告婚後財產為0元；被告婚後財產有花蓮縣○○鄉○○路000號2樓之13房屋及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房地），合計價值402萬6000元，而原告名下富邦人壽保單即上開房屋貸款壽險係擔保原告往生後，保險金將償還系爭房地之房貸，最終受益對象為被告，是該保單亦屬被告之婚後財產，房屋貸款壽險之保價金為58萬8489元，故被告之婚後財產合計為461萬4489元，原告請求婚後財產差額之半數即230萬7245元。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及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等語，並為本訴聲明：⒈請准兩造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30萬72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擁有多張信用卡，顯非無資力人，且原告否認被告為無財產、無謀生能力之人，並聲明：反請求駁回。
二、被告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
　㈠原告於婚後住在原告娘家長達20年，未曾負擔水電、房租，被告與被告母親盡心盡力侍奉原告，係原告自己不願回部落老家，亦係原告家人看不起被告超商之工作，且原告110年4月間急診、手術、住院，原告之親人均不聞不問，係被告協助送醫、照顧、商討病床，惟原告竟於同年5月12日委任律師辦理離婚，並於同年8月欺騙原告購置青年住宅即系爭房地，借款人為原告，原告卻故意不繳納房貸、讓銀行拍賣，係被告向親人借款繳納房貸才能保住系爭房地；兩造婚姻存續期間，被告罹患乳癌仍對原告盡心盡力，原告不曾協助照顧或支付費用，係被告之母親與姊姊協助被告，原告所述被告控制慾強、掌控經濟、不尊重原告等，均為不實指訴，所提證據均係離家後故意製造，且原告自行離家，要求寄回其物品，被告配合辦理，並未管理原告之金融帳戶，反而係原告自己有外遇，被告母親對原告視如己出，原告卻如此行徑，被告母親為抱不平而自行寫信與原告，並非被告指使，兩造婚姻之破綻並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㈡又系爭房地為青年住宅，契約明定5年內不能買賣、交易、移轉登記及租賃等，所有權為花蓮縣政府，且房屋貸款係被告向親人借款繳納，原告無權主張分配，況房屋貸款壽險早已為原告於113年1月23日解約並領取保單價值準備金58萬8489元，房屋貸款壽險之保費亦已以系爭房地借貸79萬元繳清，不用再繳納保費，該79萬元之貸款亦已清償，是兩造婚後負債應為信用貸款45萬元及房屋貸款200萬元，兩造各半即分別為122萬5000元，原告婚後財產有元大人壽保險（保單號碼LHLC005302號）、臺灣人壽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臺灣人壽保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房屋貸款壽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萬0997元、8萬8656元、4萬7957元、58萬8489元、每月薪資8萬0657元，而被告有信用卡債務27萬元、紓困貸款債務10萬元、向親人借貸100萬元、為原告代墊房屋貸款壽險之保費2萬7065元、原告向被告母親借款12萬元、就學貸款15萬7037元、為原告代墊25個月之房屋貸款17萬9690元，共307萬8792元之債務，婚後無財產，故剩餘財產分配應係原告應給付被告14萬1595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原告於111年3月無故離家，無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而被告現為癌症末期病患，無法工作亦無其他收入，已不能維持生活，而原告公務員月薪8萬餘元，花蓮縣地區111年度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萬0241元，爰依民法第1001條、第1003條之1第1項或第1116條之1之規定，反請求原告與被告同居，並給付111年3月起至113年5月之生活費或扶養費，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被告死亡之日止之費用等語，並為反請求聲明：⒈原告應與被告同居；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4萬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原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被告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被告2萬元，如2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12期喪失期限利益。　　
三、本訴部分：
　㈠按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婚姻以雙方共同生活、相互扶持為目的，並以深摯情感為基礎，如夫妻雙方婚姻生活之感情基礎業已破裂，且客觀上亦難以期待其回復者，即可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是本件自有上述條文之適用。
　㈡經查，兩造於94年4月13日結婚，嗣原告於111年1月25日起即鮮少返家，更於同年3月1日搬離兩造共同住所，分居迄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婚字3號卷二第166頁），且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婚字3號卷一第19頁至第2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㈢原告雖主張有如一、㈠至㈣難以維持婚姻之事由，惟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而證人即原告胞姊洪美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婚後搬離老家，住花蓮市，但幾乎每天都會經過家裡看媽媽，不曾聽聞被告不喜原住民習俗，也未曾看過兩造相處等語（見婚字3號卷二第357頁至第358頁），亦未能證明被告有原告主張㈠至㈣之情事，且據被告質疑原告外遇，係因原告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之個人檔案記載現居臺東市、穩定交往中，有原告所提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臉書個人檔案截圖為證（見婚字3號卷一第141頁、第189頁），原告亦自承臉書如此記載係為「測試」被告（見婚字3號卷二第168頁），是原告遭被告質疑，乃係自己招致，故原告主張兩造婚姻有一、㈠至㈣之事由，均無足採。又原告要求被告返還存摺、換洗衣物、公務手機等，被告同意，並寄送與原告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貨運寄件人收執聯在卷可佐（見婚字3號卷一第115頁、第145頁至第147頁），是取回物品為原告所要求，被告配合辦理，原告自不能據此反指此為難以維持婚姻之事由。至被告母親寄信與原告，亦無證據證明係被告指示其母親為之，且係因原告提起離婚始生，亦難據此即認係可歸責於被告所生之離婚事由。
　㈣惟查，兩造分居迄今將近3年，原告始終堅決離婚，被告離婚與否態度反覆不定，不停細數自己於婚姻中之辛勞、直指原告毫無付出、原告外遇，原告對此亦未能體會被告之委屈，反指被告計較、不離婚係為了錢，兩造顯已各自生活、互不聞問，互動形同仇人，兩造間夫妻相互扶持、甘苦與共、情愛相隨之情感基礎已喪失殆盡，僅存在婚姻之外在形式，不具相愛或相互扶持依存之婚姻實質內涵，任何人處於同一情況下，都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想法，故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應堪認定。然前揭兩造婚姻發生重大破綻之緣由，起因並非原告所主張之事由，而係原告自行離家並提起離婚訴訟，原告對兩造婚姻重大破綻之發生自屬有責之一方，且無證據證明被告同屬有責，則被告在被提起離婚訴訟後，情感上痛苦，未主動積極挽救婚姻，態度反覆、言詞充滿不忿，衡情實亦難苛責被告，故就兩造婚姻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之發生，原告應屬唯一可責之一方，本件限制唯一有責之原告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之權利，尚無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原告請求離婚，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予兩造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聲明屬離婚訴訟之附帶請求，其離婚之請求既經本院駁回，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訴亦應併予駁回。
四、反請求部分：　　
　㈠履行同居義務部分：
　　按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00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所主張之離婚事由，業據本院駁回等情，已如上述，復未見原告另行舉證證明有何不堪或不宜與被告同居之理由，故被告反請求命原告履行同居義務，為有理由，自應准許。又原告自認系爭房屋原為兩造同居處（見婚字3號卷一第129頁），被告仍住於系爭房屋，原告則係自行於111年3月搬離，無從據此片面廢止系爭房屋為兩造之夫妻住所，自應認系爭房屋仍為兩造履行同居義務之處所，附此敘明。
　㈡家庭生活費用部分：
　　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家庭生活費用分擔，原係基於家族成員相互間之協力扶持，以維持全體家族成員共同生活之保障，在核心家族中，係以夫妻及未成年子女為其成員所組成之家庭生活共同體，為維繫此共同生活體之存續與發展，所生之一切生活所需費用，均為家庭生活費用範圍，而由家庭成員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分居中之夫妻已無共同生活之事實，其相互協力扶助關係淡薄，因此全體家族成員生活之保障即應移轉至夫妻個別生活之保障上。準此，夫妻分居者，他方配偶應無家庭生活費用負擔可言，但配偶之一方陷於不能維持生活者，依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之規定，基於夫妻身分關係，當即由家庭生活費用負擔轉換適用夫妻扶養法理以資解決。本件兩造自111年3月分居迄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婚字3號卷二第165頁至第166頁），且兩造分居未久，原告即提起本件離婚訴訟，是難認兩造於分居期間有維繫婚姻共營家庭生活之關係，彼此相互協力扶助關係淡薄，已無為維繫婚姻共營家庭生活為目的而支出家庭生活費用之情事，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於兩造分居期間尚不得請求原告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亦無代墊家庭生活費用可言。
　㈢給付過去扶養費部分：
　　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則夫妻互受扶養權利之順序既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自不以無謀生能力為必要，然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無財產足以維持生活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91號判決意旨參照）。惟查，被告就111年3月至113年5月之部分，係請求過去已發生之扶養費，可見過去生活相關費用皆已受滿足而無欠缺。倘該等費用是由被告以自己之財產所支付，則表示被告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對於原告之扶養義務則未產生，被告自無請求受扶養之權利；倘被告確無財產足以維持生活，該等費用是由他人為被告支付，則因被告受扶養權利已受滿足而無欠缺，因此被告亦不得再請求原告給付過去未付之扶養費，僅係實際支付費用之人是否得對原告依相關之法律關係，請求原告返還其為反聲請相對人代墊未支付之扶養費而已。因此，被告以原告配偶身分請求原告給付其過去之生活相關費用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給付將來扶養費部分：　　
　　⒈查被告主張其不能維持生活，雖為原告否認，然查被告於108年至111年所得分別為5000元、0元、0元、0元，名下財產僅系爭房地，而系爭房地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5年內，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不得出售、出典、贈與、交換、或信託移轉予他人等情，有被告財產所得資料、系爭房地謄本附卷可稽（見家財訴卷一第135頁至第149頁、第155頁至第161頁），衡以被告居住於花蓮縣，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數額為2萬0241元，復未見原告否認該數額或舉證證明被告另有其他之收入及財產，而被告雖有信用卡，惟該部分為其債務，有綜合信用報告存卷可參（見家財訴卷一第243頁至第256頁），亦難以被告持有信用卡即認其有資力，況被告罹患癌症，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婚字3號卷一第393頁至第395頁，婚字卷二第75頁至第79頁、第194頁），是原告之財產不能出售，又幾無收入，罹病需治療，堪信被告主張其已無法維持生活，得請求原告扶養等語，應屬有據，予以准許。
　　⒊次查，本院審酌被告上述之經濟能力，及原告108年至111年所得分別為93萬1734元、100萬9546元、100萬3840元、100萬1645元，名下有6筆不動產，價值148萬4788元等情，有原告之財產所得資料附卷可憑（見家財訴卷一第109頁至第131頁），並參原告自述擔任公職，且罹患B型肝炎、肝硬化、糖尿病、膽管炎等慢性疾病，有診斷證明書存卷可證（見婚字3號卷一第23頁至第25頁），認原告每月應給付被告之扶養費數額以2萬元為適當。
　　⒋末按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民法第1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就將來給付之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從而，被告依民法第1116條之1請求原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按月給付扶養費2萬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該條規定之扶養義務係因配偶關係而生，自應止於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是逾此部分之請求，不予准許，並依民法第121條第1項，及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上開規定，定每月末日前給付，並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6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被告之利益。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被告反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夢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明洵　　　　　　


